附件1：
2011年度在用工业锅炉定期能效测试任务分解指导意见表
	在用工业锅炉分布数（台）
	省   份
	测试数量

（台）
	备注

	50000（含）以上
	江苏、浙江
	2000
	

	30000（含）至50000
	河北、辽宁、黑龙江、山东、广东
	1000
	

	10000（含）至30000
	北京、天津、山西、内蒙古、吉林、上海、安徽、福建、江西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广西、四川、云南、陕西、甘肃、新疆
	300
	

	10000以下
	海南、重庆、贵州、西藏、青海、宁夏
	自主确定
	


